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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2009/11/13/098000205糾正案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貳、案　　　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同大學和平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蔡武雄主持之「中國社會安定重大問題資料庫建置與資料蒐集分析計畫」，遭檢舉該計畫成果報告部分係抄襲報紙，違反學術倫理，該會未詳予審查乙案，經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未落實監督機制，於制度面、執行面、考核面及總體面，均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叁、事實與理由：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下稱國科會）補助大同大學和平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蔡武雄主持「中國政經動態觀測資料庫建置及分析」、「中國社會安定重大問題資料庫建置與資料蒐集分析計畫(95年)(96、97年改為中國社會安定重大問題研析與資訊蒐整計畫提報)」及「○○○」等三項研究計畫(下稱三項研究計畫)，其中「中國社會安定重大問題資料庫建置與資料分析計畫」成果報告，立法委員盧秀燕於民國(下同)97年11月10日立法院質詢時指出，近半係屬抄襲之報告，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案經本院值日委員核批派查，嗣函請審計部指派員協助，並向國科會調卷函詢，多次約詢國科會等相關人員，並舉行專家諮詢會議，業已調查竣事，茲就制度面、執行面、考核面及總體面認有下述違失應予糾正：
二、執行面

(一)各項採購規避請購或公開辦理採購之金額上限，分批採購筆數偏高，且各採購發票連號、跳號，或日期與編號錯置，交易之真實性備受質疑；又補助經費支用於與計畫無直接關聯之非消耗性事物用品及圖書採購，並變相以資本性租賃辦理研究設備採購，規避業務費使用規定之限制。

3.觀諸各執行單位核銷發票情形：

(1)各筆發票金額低於授權計畫人員自辦採購上限金額之筆數，占總採購筆數之比率，淡江大學、中山大學、東吳大學均為100%，中央大學96.20%，國研院85.45%，大同大學64.33%。另取具相同廠商同日、隔日或相隔數日採購之發票連號或跳號者，占總採購筆數之比率，大同大學78.34%、淡江大學68%、國研院58.18%、中山大學41.67%、中央大學30.38%、東吳大學10%。其中大同大學於95至97年度取具開駿實業有限公司發票59張，金額35萬餘元，占該校總採購金額約60.56%；其次為松君企業有限公司，發票18張，金額11萬餘元，占19.15%。國研院取具松君企業有限公司發票15張，金額11萬餘元，占該院總採購金額約35.60%。

(2)查同質物品於同一期間連續集中向數個廠商或同一廠商辦理分批採購，同日採購拆成數筆發票核銷，每張發票金額低於自辦採購上限金額，且同日、隔日或相隔數日之採購發票連號或跳號，規避請購限額意圖甚明。另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8條規定略以：「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應按時序開立，…」部分發票日期與編號錯置，發票日期在前，編號在後，交易顯有異常。
(3)上開異常交易，經依財政部提供營業項目稅籍檔資料追查發現，大同大學於96年1月至97年12月間，取具「○○有限公司」碳粉、墨水匣及紙張之採購發票，計357,461元，惟該公司營業項目登記為量測儀器批發售、電腦套裝軟體零售、樂器零售；中央大學取具「○○有限公司」96年11月之影印費發票計36,800元，惟該公司營業項目登記為其他辦公用機械器具批發，發票採購內容與營業項目均有不符。復查「○○有限公司」財務結構欠佳，公積及盈餘呈現負數已超過股本，股本已虧損完畢，且有高額之應收及應付帳款，存續之財務狀況不佳。「○○有限公司」各月份間銷售額與進貨額起伏大，部分年度無期初及期末存貨，有違常情。以上2家公司均屬共同供應契約廠商，其財務制度不良，且發票未按時序開立。

(4)又各單位取具計畫結束前二個月所開立之發票辦理核銷之比率分別為大同大學45.24%、國研院36.01%、中央大學62.76%、中山大學56.05%、淡江大學62.19%、東吳大學71.40%，比率甚高，顯於計畫即將結束前，始大量密集辦理採購。
(5)各單位核銷情形，另查有下列異常情事：

<1>大同大學執行「○○○」，計畫期程自95年8月1日至96年2月28日，原由國研院執行，96年1至2月移由該校執行，該校執行期間，於計畫内僅聘用臨時人員1人，惟取具96年1月29日同日連續編號之統一發票11張，報支採購碳粉匣11支，金額62,685元；同年月核銷採購影印卡36張發票，發票號碼連號，每張發票金額130元，共計金額4,680元；另取據2月13日、14日及26日，統一發票3張，報支採購影印紙及文具，共22,244元。其於計畫結束前一個月，且僅有一名人力之情況下，大量採購資訊耗材，有違常理。
<2>國研院執行「中國社會安定重大問題資料庫建置與資料蒐集分析計畫（95年）」，計畫期程自95年1月至12月，惟於計畫結束當月取具95年12月12日統一發票1張，報支採購碳粉匣12支，金額60,490元，顯欠合理。

<3>中央大學執行「中國政經動態觀測資料庫建置及分析計畫（96年）」之子計畫「建置台商中國投資及產業聚落基本資料庫」，計畫期程為9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依核銷之統一發票及黏貼憑證用紙所列支出用途，共報支千群事務機器有限公司11月1日至30日影印費14筆，總計3萬6千餘元，其中96年11月1日及5日取具之統一發票內容為「印製成果報告」，惟於當月12日至30日另取具12張發票，每張金額2千餘元，總計3萬1千餘元，各張發票編號連號或相隔數號，發票內容為影印貿易、投資與兩岸產業分工之發展等12本參考書籍。其於成果報告已編印完成，仍影印參考書籍，有違常理。另該校位處中壢市，惟依核銷之統一發票及收據，採購廠商設址遍及中壢市、桃園縣、新莊市、台北市、台中縣后里鄉等地，有違常情。

<4>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執行前項計畫之子計畫「建置兩岸重要文教資訊資料庫」96年度計核銷文具、碳粉匣及電腦週邊用品費12萬餘元。查該校位處台北縣，惟其自96年9月底開始集中向立超資訊有限公司、境明科技有限公司、和信嘉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佳隆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採購，其中立超及境明公司設址於中壢市，和信嘉公司設址於桃園市，與該校座落位址差距甚遠，有違常情。
6.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2項補助項目及支用原則第6款規定：「本會所撥經費不得用作下列各項開支：『1.不合計畫預算、與計畫無關或非執行期限內之開支。…5.執行機構之管理及總務費用：(1)任何形式之車馬費、維持辦公室之費用；(2)購買或租賃車輛、辦公設備及宿舍、房屋傢俱之修理維護等。』」95及96年度「中國政經動態觀測資料庫建置及分析計畫」及「○○○」，於計畫內採購號碼機、簡報器、護眼檯燈、UV保護鏡、碎紙機、喇叭、耳機麥克風、多功能MP4、NIKON原廠電池及閃燈、手推車、裁紙機、電動裝訂機、護貝機等非消耗性事務物品計7萬餘元，西式信封及信紙1萬餘元，及支付辦公室清潔費用3萬元等與計畫無直接關聯之消耗性事務性物品及辦公室清潔費用；另於「○○○」內採購經濟學原理、世界貿易組織教程、人民幣匯率問題研究…等與國防科技無關之圖書，核與上揭規定未合。

7.又「中國政經動態觀測資料庫建置及分析計畫(96)」及「○○○」等2項計畫，大同大學於96年度以共同供應契約向大同公司租賃個人電腦主機及顯示器各13台，租期2年，總價36萬餘元，租金分2年共2期支付，第1期219,752元，第2期146,493元，期滿所有權歸大同大學所有。查上開租金由業務費項下列支，該校顯變相以租賃之名，行研究設備採購之實，意圖規避業務費使用之限制。另該校於97年度同一期間內分三次向大同公司租賃個人電腦主機及顯示器共7台，依國科會98年9月21日以台會企字0980068276號函轉該校之租賃合約影本，租賃期間自97年6月1日至12月31日，計7個月，總價15萬餘元，租賃合約書雖未註明期滿所有權歸大同大學所有，惟經設算每台月租金約為3,168元，為前項租賃二年取得所有權之每台月租金1,174元之2.7倍，租金偏高，有欠合理。（參見表A3-5）。又上開租賃合約，經本院通知檢送正本，並經該會於98年10月16日台會企字0980073934號函送到院，惟合約所標示之租賃期間為97年7月1日至98年6月30日，與影本資料不同，且該2份合約書之騎縫章及大同大學校長之簽章方式亦有不同。
8.綜上，各執行單位為提昇行政效率，對小額採購均另行訂定請購限額，授權由計畫人員自行辦理，致同質物品於同一期間連續辦理分批採購件數偏高；另未達公告金額或公開報價金額之採購，採購預算及採購金額與採購限額之差距甚微，顯見各執行單位規避請購及公開辦理採購之適用限額意圖甚明。且小額採購未透過專責採購單位辦理，並經登錄物品帳後，由計畫使用單位循規定程序領用，致採購、驗收與使用均為同一單位，內部牽制機制不足，採購之真實性備受質疑。歷年來各校以假發票核銷，遭檢調單位調查起訴案件時有所聞，惟國科會未思研妥因應改善措施，仍以授權各校自行依其內部規定辦理。又各受補助單位屢以補助經費支用於與計畫無直接關聯之非消耗性事物用品及圖書採購，並變相以業務費用辦理研究設備採購，規避經費使用之限制，均有未當。

(二)研究人力未依實際擔任工作性質核給薪資，變相以高額鐘點費做為薪資補助，薪資標準差異懸殊；薪資及稿費給付及審核作業程序均未臻嚴謹，內部控制機制十分薄弱。

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第4項第2款規定：「臨時工按日或按時支給臨時工資，由執行機構按工作性質核實支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3項第5款規定：「執行機構對於本會補助經費，應依規定專戶存儲，不得交由私人保管，所有研究計畫有關開支，均應由專戶存款內直接支付受款人。」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0點規定：「各機關支付員工薪俸、加給及其他給與，應按給付類別編製印領清冊，…其由金融機構代領存入各該員工存款戶者，應由金融機構簽收。…」

2.大同大學徐昌連教授(95年度任職國研院科資中心研究員)，96年度擔任「中國社會安定重大問題資料庫建置與資料蒐集分析」共同主持人，未核給研究主持費。惟於96年1至2月及3至5月分別於「中國政經動態觀測資料庫建置及分析計畫（96）」及「○○○」內，按每小時350元，以臨時計時人員支薪，總計支給595小時，薪資總額208,250元；另林○○及張○○等2人，亦於96年度同一期間於該2項計畫內，按每小時220元，以臨時計時人員支薪，總計分別支給600小時及840小時，薪資總額132,000元及184,800元。以上3名人員，並分別自96年6月及8月起，由大同大學申請，改以國科會延攬科技人才經費聘用。查上開人員薪資標準為本案一般臨時人力每小時100元至120元之數倍，其中徐昌連教授平均每月支領臨時工資逾4萬餘元，為研究主持費每月10,000元之4倍，相當於一名專任研究助理之薪資。證諸徐員於約詢時答稱「本人原在科資中心，96年至大同大學，申請延攬人才經費至96年6、7月才進帳，1至6月生活上有問題，所以才變通方法，用臨時人員來支用薪水」。本計畫顯未依其實際擔任工作性質核給薪資，而以臨時人員聘用，並透過調高臨時薪資標準，做為個人薪資實質之補貼。
3.密不錄由。

4.東吳大學執行「中國政經動態觀測資料庫建置及分析計畫(96)」之子計畫「建置兩岸民意調查資料庫」，96年8月至12月於計畫內聘用兼任助理林○○及陳○○等2人，暨臨時人員王○○、王○○、李○○、徐○○、張○○、陳○○、陳○○、陳○○、黃○○、鄧○○等10人，共計核銷研究人力費988,800元。經查上開12人，印領清冊上印章模式相同；另臨時人員工資印領清冊，除製表人王○○之清冊外，共45張，每張蓋印位置相同，且每人每日固定支給8小時。雖經該校會計室主任於約詢時答稱：「撥付薪資是全校辦理，無法將轉付資料分別歸入各別計畫清冊中，所以另外製作印領清冊」並提供金融機構轉帳紀錄佐證。惟該校無法提出臨時人員出勤紀錄，有無實際出勤事實，實有疑義；復於轉帳紀錄外，另行製作印領清冊辦理核銷，殊有未當。97年度核銷研究人力費563,975元，亦同。

5.中國社會安定重大問題資料庫建置與資料蒐集分析計畫95至97年度共計核銷稿費82萬餘元。其中95年度由國研院執行部分，按每字1.2元核給，96年度則由大同大學按每字1元核給。經查2個年度稿件性質相同，稿費支給標準不一，核欠允當。又95年度稿費分3次核發，各核發清冊僅有該批次核發之撰稿人總字數及總金額，而無各項稿件名稱、提出日期及字數之明細；97年度則僅有稿件名稱及總金額，無提出日期、支給標準及字數之明細，內部審核之進行，逕依計畫執行單位自行核算之總字數或總金額，審核其單價是否合於規定標準後核給，審核作業未臻嚴謹。

6.綜上，國科會未本補助機關之權責訂定各項費用支給標準，而授權由受補助單位自行核給，致薪資及稿費標準差異懸殊；且對於臨時人力之聘用，未責成受補助單位建立適當之出勤管控機制，殊有未當。
(三)出國考察人員及地點之選擇均欠允妥，多數團員參與研究計畫資歷嚴重不足，且相同地點，重複辦理旅行考察；考察報告內容或過於精簡，或流於參訪機構之簡介，且偏重於學術統計數據之排列，欠缺專業之考察心得與研究目的之探討，未能呈現實質之參訪效益；於計畫即將結束前密集派員出國參訪，對提升計畫執行之效益幫助有限；計畫未敘明出國事由與計畫本身之關聯性，國外考察效益未臻明確。國科會仍勉予核定執行，計畫核定十分草率。

5. 
(2)本案共同計畫主持人中央大學薛義誠教授申請96年8月15日至17日之香港出差之國外差旅費33,678元。依出差申請單之出差事由為「參加In F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E-Commerc 、e-Administration、Society and Education會議」，惟參訪報告書所列參訪事項為「拜訪香港台商」，與申請事由不符。復查出國報告未敘明參訪廠商名稱及日期，且內容僅為學術統計數據及理論之說明。又該員另申請96年12月18日至24日至北京、上海、 廈門之國外旅費60,115元，參訪報告書亦未敘明參訪廠商名稱及日期，報告內容總頁數僅2.5頁，均為現況之陳述，未見專業之意見及心得。以上均與行政院規定未符，且均未見有實質之參訪效益呈現。

(3)計畫內另有核銷該校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商學院助理教授李憶萱96年8月14日至18日至香港出差之國外差旅費71,660元，及院長方文昌、副教授邱光輝等2人，96年8月15日至17日至香港出差之國外差旅費85,320元，出差事由與薛義誠教授相同。經查渠等人員均非屬計畫相關人員，且未提出出國報告，核與規定未合。
8.本案3項計畫分別由國研院(95年)及大同大學(96及97年)執行。經查96年度由大同大學執行部分，出國考察期程集中於計畫結束前2個月辦理者，比率介於73.11%至100%之間。經統計計畫結束前2個月間出國2次以上者，分別有計畫主持人蔡武雄4次、共同計畫主持人徐昌連3次、專任研究助理陳玉翎、蔡欣容、林千琪及鄭瑪麗各2次。又出國人員中專任研究助理林千琪、蔡欣容、趙文瑾等3人於96年8月始任用；蔡依帆、謝衣軒等2人於96年9月始任用，其於任職數月，即於96年11月及12月選派出國，團員參與研究計畫之資歷顯有不足。另該校由相同人員於計畫結束前2個月內密集出訪，顯有消化預算之嫌。
9.本案3項計畫為3年期計畫，計畫執行期間至97年12月31日止，惟97年度計畫內出國16人次，核支出國差旅費共145萬餘元，其中於97年9月至10月出國者，核銷金額127萬餘元，占87.24%。其於計畫即將結束仍派員出國考察，對提昇計畫執行之效益短暫。且出訪人員除計畫主持人蔡武雄1人(3次) 外，尚有共同主持人2人，研究助理8人。另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6點規定：「出差人員非屬隨同前點司長級以上人員出差者，得按出差日數每人每日報支雜費新臺幣六百元，檢附原始單據報支。」，經查3項計畫共計報支雜費46,800元，未依上開規定檢附原始單據，又出國考察結果，中山、淡江及中央大學等未研提報告，「中國社會安定重大問題資料庫建置與資料蒐集分析計畫」及「中國政經動態觀測資料庫建置及分析計畫」等2份大陸考察報告，全文各20餘頁，僅有10行字不同，其餘內容全部相同。
10.國科會並未就出國總人數、次數、人員資歷條件、考察地點、考察時間、出國事由與計畫之關聯性或必要性，及出國報告內容妥為規範，並於計畫申請時嚴格審核，致於計畫結束前密集出訪，同期間參訪人數偏多，多數團員參與研究計畫之資歷不足，考察報告內容未有實質參訪效益呈現，核欠允當，應予究責。
二、考核面

(二)國科會未確實要求申請機構及計畫總主持人對計畫經費嚴格督導與執行，且未善盡審核責任，其合約條款形同虛設。

(四)國科會未能持續追蹤考核本院相關案件調查決議之意旨，未積極改善缺失，導致補助研究計畫不斷發生抄襲、違背學術倫理及報支浮濫等事件，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專題研究計畫案件管理違失爭議迭起，顯見其監督機制十分鬆懈，疏失甚明。

國科會自85年起，多次發生因委託研究計畫浮濫不實、抄襲事件等情，經本院調查，其中包括以下各案：

2.86年「○○大學統計系主任○○申請升等副教授及研究獎勵費之論文涉嫌抄襲，教育部及國科會審查竟予通過之疏失」案，該案有關國科會之調查意見指出：「國立○○大學統計系主任○○申請研究獎勵費之著作涉嫌抄襲國科會審查浮濫，竟予通過，惟查該會處理研究獎勵費申請案，皆請兩位該領域之專家學者審查，該專家學者應是學有專精，何以未發現該著作係抄襲？」，此經本院函請檢討改進見復在案。

4.88年「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之研究經費或預算過度充裕，致浮濫支用，甚至有外購發票、偽造人頭、詐領研究經費等，國科會是否涉有違失」案，該案調查意見節略如下：「一、國科會委託學校研究計畫，所訂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核欠周延。二、未依規定派員瞭解補助計畫實際執行狀況，作為推動業務參考。三、審核補助經費未盡嚴謹。四、補助計畫結案報告所附出國心得報告等資料，未予集中控管查考，內部控制有欠嚴謹。五、重複列支經費及購置與計畫無關設備。」

5.88年「國立○○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連續8年獲國科會獎助，86學年度更獲得「傑出研究獎」，然而88年初旋被檢舉抄襲，經查屬實，○○教授已向任教之學校辭職，以上個案，未聞國科會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且透露出國科會的獎助及專案研究計畫的核准過程，其公平性及公信力均十分可疑等情」乙案
7.綜上，國科會因補助研究計畫涉及違失與抄襲事件，遭本院立案調查6次(含本案)，顯見國科會未盡審查、監督之責，導致疏失迭起，其疏失甚明。
資料來源：http://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糾正案/98/098000205糾正案文(公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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